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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险人对于因材料、工艺、设计、计划或规格之缺陷而产生的一切必要费用，均不承

担赔偿责任。若含有上述任何缺陷的被保险财产部分发生损害（就本附加条款而言，"损害"

应包括被保险财产物理状况的任何明显有害变化），则保险人对此仍然依照保险合同约定承

担损害赔偿责任，但保险人对于此种情形下因改进原始材料、工艺、设计、计划或规格而

产生的更换或纠正费用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。

兹双方理解并同意，基于本保单之整体目的（而非仅限于本除外条款），被保险财产的

任何部分均不得仅因存在材料、工艺、设计、计划或规格方面的缺陷而被视为已遭受损害。

本保险合同其他条件维持不变，若主险条款与附加险条款约定不一致之内容以附加险为

准，附加险未约定事宜依主险约定。


